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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上學期校內多語文競賽時程表 
請張貼在教室公布欄 

※比賽注意事項： 
  1.請各班選手務必準時報到各比賽地點報到，參加比賽。未報到者等同棄權。 
  2.逾時報到者將視為表演賽，不採計成績。 
※抽籤注意事項： 
  1.請依下列時間到規定地點抽籤，如未到或遲到者由教務處代為抽籤。 

週次 項目 比賽時間地點 對象 抽籤 
時間地點 比賽方式 

十三 

3.寫字 

111.11.22(二) 
12:35前報到 

12:40～13:30比賽 
鄉土教室 

※學生自備書法用具 
  及墊布 

四、五年級 
每班二名  

1.寫字內容由學校規定。 
2.限使用主辦單位所發有格宣紙。一律以 
  傳統毛筆正楷書寫。 
3.格式：大小為 7 公分見方之空格(50 個 
  字)。 

2.國語 
  朗讀 

111.11.23(三) 
7:50前報到 
8:00起比賽 
視聽中心 

※當天抽題，1號請於 
  7:52抽題 

三～五年級 
每班一名 

11/22(二) 

8:00 

視聽中心 
(抽順序) 

1.三年級從國語課本第一至八課抽題。 
2.四、五年級當場抽題目，並有 8 分鐘準 
  備時間。 
3.比賽時間：三年級每人 3 分鐘；四五年 
  級每人 4 分鐘（聽到鈴聲就結束朗讀下 
  臺）。 

十四 

5.字音 
  字形 

111.11.28(一) 
7:50前報到 

8:00～8:10比賽 
鄉土教室 

※學生自備黑或藍色  
  原子筆，不得塗改 

三～五年級 
每班二名  

1.比賽題目共 200 題，由學校出題。 
2.比賽時間：10 分鐘。 
3.每字 0.5 分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，塗 
  改不計分。 

4.作文 

111.11.28(一) 
12:35前報到 

12:40～14:10比賽 
鄉土教室 

※學生自備文具 

四、五年級 
每班二人  

1.四、五年級比賽當天公布題目，時間以 
  90 分鐘為限。 
2.寫作內容除不得用詩歌韻文之外，語體、 
  文言皆可，並加標點符號；不得使用紅 
  筆。 

9.英語 
  朗讀 

111.12.02(五) 
12:35前報到 
12:40起比賽 
視聽中心 

五年級 
每班二名 

12/01(四) 
8:00 

視聽中心 
(抽題、順序) 

1.由英語老師指定三個題目，比賽前一天抽
題與順序。 
2.比賽時間：3～4 分鐘。 

十五 

1.國語 
  演說 

111.12.07(三) 
7:30前報到 
8:00起比賽 
視聽中心 

※當天抽題，1號請於 
  7:30抽題 

四、五年級 
每班一名 

12/6(二) 
8:00 

視聽中心 
(抽順序) 

1.事前先抽上臺序號。 
2.四年級：事前公布題庫(8 題)，請選手 
  參考題庫做事前準備。比賽當天，上臺 
  前 30 分鐘抽定題目後準備演講內容，預 
  備上臺。比賽時間：3～4 分鐘。 
3.五年級：即席演說，比賽當天上臺前 30 
  分鐘前抽定題目後準備演講內容，預備 
  上台。比賽時間：3～4 分鐘 
  演說抽題題目以生活相關為主，題目類 
  別有： 
  (1)我最喜歡的…… 
  (2)如果我是/我有…… 
  (3)一次難忘的……經驗 
4.不足時間者，每半分鐘扣總平均 1 分， 
  不到半分鐘以半分鐘計。 

8.閩南語 
  字音 
  字形 

111.12.08(四) 
7:50前報到 

8:00~8:15比賽 
鄉土教室 

※學生自備黑或藍色 
  原子筆，不得塗改 

五年級每班
至少一人  

1.事前公布題目供參賽學生準備。 
2.比賽時間：15 分鐘。 
3.每字 0.5 分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，塗 
  改不計分。 

7.母語 
  朗讀 
  （閩南 
  語、客 
  家語） 

111.12.9(五) 
7:50前報到 
8:00起比賽 
視聽中心 

三～五年級 

12/8(四) 
12:40 

視聽中心 
(抽順序) 

1.每班推薦 1-2 名學生參賽。客家語：自 
  由報名。 
2.依學校指定題目四擇一參加。 
3.比賽時間：4 分鐘。 

十六 

6.母語 
  情境式 
  演說 
  （閩南 
  語、客 
  家語） 

111.12.16(五) 
7:50前報到 
8:00起比賽 
視聽中心 

三～五年級 

12/15(四) 
8:00 

視聽中心 
(抽順序) 

1.閩南語：三年級自由報名，四、五年級 
  每班至少遴選一名。客家語：自由報名。 
2.圖片題目請參考題庫，自題庫中自選一 
  題準備。 
3.比賽時間：2~3 分鐘。演說完畢後，評    
  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，以該競賽項目之 
  語別向競賽員進行提問，依其回答情形 
  予以評分（全程以 2 分鐘為限）。 

 


